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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嘉博创            证券代码：000889           公告编号：2022—20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诉讼申请已受理，等待开庭。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案的金额：暂不涉及。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因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目前暂无法预计相关损

益影响数据。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嘉博创”）于近日同时

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法院”）送达的《民事传票》（2022）京

0105 民初 12876 号、（2022）京 0105 民初 12878 号以及相关诉讼材料，朝阳法院已受

理原告刘英魁以“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为由对公司提起的诉讼，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名称 

原告：刘英魁 

被告：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公司于 2018年 11月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暨向交易对方刘英魁以及宁波保税区嘉

语春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保税区嘉惠秋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合称“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北京中天嘉华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华信息”）100%股权，公司与上述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协议约定本次交易业绩承诺期间为

2017 年度至 2020 年度。根据本次交易的评估结果及交易作价，交易对方承诺 2017 年

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 2020年度标的公司净利润不低于 10,200万元、13,4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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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6,700万元及 20,100万元。根据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亚会核字（2021）01110016

号《关于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北京中天嘉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之 2020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2020年嘉华信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

净利润为 7,969.66万元，2020年度未达到预期业绩承诺目标，触发业绩补偿条款，交

易对方需向公司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2021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21 年第

五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 2021年第五次会议、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嘉华信息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业绩补偿后续事

项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0 月 30 日、2021 年 11 月 16 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

2021年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85）、《第八届监事会 2021年第五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86）、《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嘉华信息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89）、《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1-96）。根据相关规则规定，在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股东刘英魁回避表决。刘英魁认为公司董事长吴鹰、董事郭瀚、

陈国平与上述议案表决事项存在关联关系，在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应回避而未回避表

决；孝昌鹰溪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与上述议案表决事项存在关联关系，在股东大会

审议上述议案时应回避而未回避表决，因此向朝阳法院提起诉讼。 

（三）原告的诉讼请求 

1、《民事传票》（2022）京 0105民初 12876号的诉讼请求 

(1)撤销中嘉博创第八届董事会 2021年第五次会议决议第四项议案，即“审议通过

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嘉华信息业绩承诺时限
1
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 

(2)撤销中嘉博创第八届董事会 2021年第五次会议决议第五项议案，即“审议通过

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业绩补偿后

续事项的议案》”。 

(3)中嘉博创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2、《民事传票》（2022）京 0105民初 12878号的诉讼请求 

(1)撤销中嘉博创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第二项议案，即“审议通过

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嘉华信息业绩承诺时限
2
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 

                                                             
1 原告笔误将“实现”写成了“时限”。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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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撤销中嘉博创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第三项议案，即“审议通过

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业绩补偿后

续事项的议案》”。 

(3)中嘉博创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二、诉讼进程 

本案诉讼申请法院已受理，将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下午在朝阳法院开庭审理，召

开方式为远程在线开庭。 

三、公司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未披露且未达到重大诉讼（仲裁）披露标准的其他尚在诉讼中的

诉讼涉案总金额约为 291.14 万元。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除上述案件外，无其他小

额诉讼、仲裁案件。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

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五、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已聘请专业律师团队积极应对本次诉讼，并将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法律法则的规定来处理后续事宜，以消除因诉讼事项给公司带来的影响，全力

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有关信息请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民事传票》（2022）京 0105民初 12876号、12878号； 

2、《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3 月 15日 


